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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補捐助研究
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
一、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為培育國

內優秀研究人才，並鼓勵各大專校院研究生參與海洋國家公園（以

下簡稱本國家公園）相關之專題研究計畫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補（捐）助對象、原則及項目如下： 

(一)對象：國內各大專校院碩士班或博士班之非在職專班學生，並經

指導教授推薦。補（捐）助名額每年度以五名為原則，申請案件

不符需求或經費不足時，得調整或從缺。 

(二)原則：每人每年以申請一案為限，每案之申請金額最高以新臺幣

十五萬元為限，本處並得視計畫性質及需求核定補（捐）助金額。 

(三)項目：限於有關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或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之

自然科學、地球科學、生態保育、環境科學、動物、植物、人文

史蹟、國家公園經營管理、環境教育、生態旅遊或傳統建築等項

目之專題研究。 

三、經費用途及核銷基準如下： 

(一)經費用途： 

1.人事費：研究所需之僱工費。但不得支領研究人員津貼。 

2.旅運費：研究所需之出差旅費，支領交通費、住宿費及雜費等，

應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3.材料費：材料、物料、配件、消耗品等費用。 

4.業務費：文具紙張、郵電、資料檢索、印刷、調查訪問等。但

不得購置具財產性質之儀器設備。 

5.保險費。 

(二)核銷基準： 

前款各項經費應核實編列，本處得視經費狀況及個案申請補（捐）

助項目之合宜性、必要性，調整補（捐）助之項目及額度；受補

（捐）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者，受補（捐）助對象應依政府

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四、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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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補（捐）助受理申請期間，由本處另行公告之。 

(二)申請人應填寫申請書（如附件一），檢附研究計畫書及其他相關

文件，於申請截止日前送達本處。郵遞送達者以郵戳日期為憑。

申請書應由論文指導教授簽章。申請人檢附之研究計畫書，內容

應包括項目如下： 

1.主旨（主題、緣起、預期目標）。 

2.研究背景及有關研究之檢討。 

3.研究方法及過程。 

4.研究人員學歷及經歷。 

5.研究經費配置。 

6.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，並附列甘特圖。 

7.研究預期對相關施政之助益。 

8.參考資料等項目。 

(三)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（捐）助者，應列明全部經

費內容，及向各機關申請補（捐）助之項目及金額。如有隱匿不

實或造假情事，應不予受理或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

付款項。 

(四)補（捐）助公告事項如下： 

1.核准受補（捐）助名單應於本處官方網站最新消息項下公告，

公告期間為該研究計畫執行年度。受補（捐）助人因故無法如

期完成該研究計畫，得申請展延，並以一年為限；未能在當年

度完成且未辦理展延者，本處得終止契約，並發函通知，且申

請文件不予發還。 

2.取消補（捐）助資格時，應於本處官方網站最新消息項下公告，

並發函通知受補（捐）助對象。 

五、受理申請補（捐）助案件，由本處組成審查小組審查，必要時得請申

請人列席報告。審查小組委員應由專家學者及本處代表組成，由處長

核聘或指派人員擔任，並得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審查項目及作業

程序詳如附件二。 

六、經費請撥、核銷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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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受補（捐）助案件採一次撥付款項，並列入個人年度所得；受補

(捐)助人提出期末報告提出經本處審查通過，並繳交全案成果

報告後，應於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核銷作業。未於期限

內完成核銷者，取消補（捐）助資格。請款時應檢附領款收據、

收支清單（如附件三）及各項支用單據向本處辦理結報事宜，該

等單據並由本處留存不予發還，以利管控補（捐）助款執行情形。 

(二)受補（捐）助經費應專款專用，不得挪為他用。 

(三)受補（捐）助人請款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依第一款後段規定所提

出資料內容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 

(四)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（捐）助者，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（捐）

助金額。 

(五)受補（捐）助經費於補（捐）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者，應按

補（捐）助比率繳回。 

(六)受補（捐）助經費所產生之利息及其他衍生收入，無須繳回。 

七、本作業要點應公開於本處官方網站。 

本處辦理補（捐）助案件應按季登載於本處官方網站，包括補

（捐）助項目、對象、金額及核准日期等相關資訊，以備相關機關

（單位）查核。 

受補（捐）助研究計畫應於結案後三個月內，於本處官方網站公開

全文電子檔供民眾下載閱覽；如有涉及研究發表專利申請事宜，受

補（捐）助者得填寫申請書（如附件四），申請暫緩全文上網公

開，暫緩期間以一年為上限。 

八、本處得隨時派員了解各項補（捐）助案件辦理情形及審核經費支用情

形，對受補（捐）助人進行考核（如附件五），如發現成效不佳、未

依補（捐）助用途支用、虛報或浮報等情事，除應要求受補（捐）助

人繳回該部分之補（捐）助經費外，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（捐）助

案件停止補（捐）助一年至五年。 

本處應督導考核經核准各項補(捐)助案件。受補（捐）助人應依當年

度契約（如附件六）約定期限提送期中、期末及全案成果報告，並配

合出席本處召開之審查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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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受補（捐）助人自提交全案成果報告之日起二年內，應配合本處舉辦

之研討會、成果發表會或其他類似會議，發表其專題研究相關論文。 

申請補（捐）助之論文發表時，應通知本處。未符規定者，取消其受

補（捐）助資格，並於本處官方網站最新消息項下公告。 

運用本補（捐）助經費所得圖文、資料或數據撰寫之論述，受補（捐）

助人於出版或刊登學術期刊時，應加註「曾受內政部國家公園署海洋

國家公園管理處經費補（捐）助」或其他類似字樣。受補（捐）助之

論文，受補（捐）助人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，對於本處不得主張

任何權利。 

受補（捐）助人申請補（捐）助之論文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應

自行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；該論文經證實為抄襲者，本處將

追回已撥付之經費。 

十、注意事項 

(一)申請人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、第三條所定公職人

員或其關係人者，應填寫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

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（如附件七），併同申請

文件提出。 

(二)違反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揭露規定者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

突迴避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處罰。 
  


